
黔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 
专升本培训机构比选公告 

 

一、时间及地点 

比选时间：8 月 19 日（如有变更，另行通知） 

报到地点：黔南职院招生就业处会议室 

报到时间：上午 8:30—8:50   下午 14:00—14:20（如

有变更，另行通知） 

二、综合得分构成 

比选方案现场陈述（50%）＋教师现场教学能力（50%） 

三、比选工作组 

由学院相关部门人员共同组成比选工作组，全程参与比

选过程，选择优秀的培训机构服务专升本考生。 

四、比选流程 

（一）公布消息 

招生就业处在学院官网公布专升本培训机构公开比选

信息。 

（二）资质审查 

招生就业处提前审核参与比选机构的培训资质，符合要

求的方可参加比选。 

（三）现场比选     

1.上午：现场陈述（占综合得分 50%） 

比选机构现场陈述比选方案，每个企业介绍时间为 8 分

钟，介绍人不得超过 2人，企业出场顺序抽签决定，比选工



作组负责评分，分数保留小数点后两位。 

评分项目：人员素养（30 分）、表述情况（30 分）、

比选方案可行性（40分）。 

2.下午：现场教学（占综合得分 50%） 

（1）教师代表及学生代表参与评分。 

（2）计分方式：该环节满分 100分，教师评分占 60%，学

生评分占 40%，分数保留小数点后两位。 

（3）评分项目：教学重点、难点突出，知识点明确（20

分）；教学内容紧扣专升本考试要求（20分）；教学方法使

用恰当，教学设计科学合理（20分）；语言表达流畅、思路

清晰，台风自然大方（20分）；学生参与度高，学习效果好

（20分）。 

四、相关要求 

（一）参加企业自行准备响应文件 3 套； 

（二）如不是法人参加，请准备好企业法人授权的委托

书，并附委托人、受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。受委托人需承

诺：在比选期间所作的决定代表比选机构法人； 

（三）参加企业提供比选方案现场陈述人和试教教师工

作证明； 

（四）试教教师即在黔南职院开班后的任课教师。如开

班后该课程授课人员非试教教师，黔南职院有权终止合作协

议，另选其他企业合作； 

（五）比选结果以综合得分由高至低排序，最高分为合

作对象。如综合得分相同，以现场教学得分高低排序。 



（六）报名时间：6 月 28日-7月 30 日，参加比选的培

训机构将比选方案及公司资质材料电子版发至招生就业处

邮箱：qnzyzs@126.com ，并提供联系人及联系电话信息。  

（七）招生就业处将于 8 月 13 日电话通知符合比选要

求的培训机构，如无法联系则视为自动放弃比选资格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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